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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壹壹壹壹、、、、 香港與澳門對外事務權限的發展香港與澳門對外事務權限的發展香港與澳門對外事務權限的發展香港與澳門對外事務權限的發展 

對外事務本為主權國家的權限，加入或簽訂國際條約和參加國際組織都是其

中之一，然隨著國際體系的多元化發展，非國家行為者（如被保護國、附屬國）

也可在某種情況下享有有限的對外事務權限。香港與澳門本為中國的領土，從來

不曾是主權國家，因英人、葡人東來，統治香港、澳門，給予了港、澳特殊的地

位，並在港、澳本身的重要性、地位提昇後，得以開始享有部分對外事務權限。 

香港與澳門的對外事務權限是建立在本身的實力，特別是在經濟方面，以及

當時負責其國際關係的國家英國、葡萄牙的授權和國際社會的認可。 

香港和澳門在英國和葡萄牙的統治時期其國際條約適用途徑主要為透過：

（1）英、葡簽署或加入而延伸至港、澳；（2）英、葡以港、澳的名義加入需要

以國家為單位加入的國際條約，但英、葡本身不適用；（3）和香港和澳門可在獲

得授權的情況下，單獨加入不需以國家為單位加入的國際條約。 

參加國際組織的方式主要為加入英國、葡國代表團或單獨以特殊地位、正式

成員加入。 

香港與澳門的對外事務權限特別表現在其國際條約適用情形有別於負責其

國際關係的國家和單獨參加國際組織上。香港因其在國際經貿的地位，使得其享

有的對外事務權限高於澳門，甚至超越了少部分已加入聯合國、廣被國際承認的

國家。 

1997年、1999年，香港和澳門相繼要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針對港、澳適

用國際條約和參加國際組織的問題，在港、澳兩地回歸後負責其國際關係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是持凸顯主權交回中華人民共和國、港、澳實際需要、要能為國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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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和接受等原則，分別和英國、葡萄牙對港、澳適用的國際條約和參加的國際

組織逐一做了檢視，並作出安排。 

回歸後，香港和澳門可依中英 1984年、中葡 1987年間的「聯合聲明」和隨

後 1990年、1993年頒佈的港、澳特區「基本法」在適用國際條約和參加國際組

織方面享有部分權限，和回歸前相比，在國際條約方面有直接影響的為香港因而

終止適用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簽署或加入的國際條約，多為造法條約，這類

條約通常為高度政治性，又要求當事國全部領土都適用，或為歐洲區域性的條

約。因回歸而開始適用的條約也多屬於造法條約，這類條約需當事國的全部領土

適用，也就是一旦港、澳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只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為該約當

事國者，港、澳也需適用。在參加國際組織方面，港、澳參加國際組織多是根據

自身的需要，又多為低度政治性，回歸對港、澳參加國際組織較無直接的影響，

唯一的例外為香港在三個（「亞洲生產力組織」、「亞洲太平洋郵政聯盟」和「世

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委員會」）國際組織中的地位有變。 

回歸對港、澳適用國際條約和參加國際組織的間接影響為在過渡期間，港、

澳（特別是澳門）適用的國際條約有成長的趨勢，參加的國際組織數量也有顯著

提昇，特別是在非政治領域方面。總的來說，回歸對香港和澳門的國際條約適用

和參加國際組織有直接影響的為政治、國防類條約及和「一個中國」原則有違背

的國際組織，其餘幾乎不受回歸影響，同時，港、澳適用的國際條約和參加的國

際組織數量上，在過渡期有成長的趨勢，也顯示港、澳的對外事務權限在回歸後

變得比回歸前明確，整體程度是有所提昇的。 

香港和澳門能有一定程度的適用國際條約和參加國際組織等對外事務權

限，是屬「一國兩制」的一部份，背後的原因應為穩定香港與澳門的民心與社會、

適應香港和澳門現況的客觀事實需要、維護英國和葡萄牙等西方國家的尊嚴與利

益和宣示中華人民共和國非集權專制和對台統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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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香港和澳門的對外事務權限在回歸後的比較與概況香港和澳門的對外事務權限在回歸後的比較與概況香港和澳門的對外事務權限在回歸後的比較與概況香港和澳門的對外事務權限在回歸後的比較與概況 

比較兩地在回歸後的情況可發現，兩地雖依「基本法」享有程度相當的對外

事務權限，然因客觀條件、背景不同，實際上有其差異存在。香港因在國際經濟

方面的重要性高於澳門，適用的國際條約和參加的國際組織比澳門來得多，特別

是在國際犯罪類、海關類、科技類、商船類、知識產權類和金融類方面，作為例

外，澳門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準會員，而香港並沒有參加這個國際組織。 

港、澳在回歸後，也因主權轉移，造成某些先前由英、葡延伸到港、澳，而

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是當事國，但一定要以國家為單位加入的國際條約，在港、

澳又有必要繼續適用的情形下需作出國際上特別的安排。方式是由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向條約保存機關和聯合國秘書長表達願意承擔港、澳繼續適用該條約所產

生的國際權利和義務。這關係類似擔保條約和「條約與第三方的關係」。在提交

履約情況報告時，則由特區政府起草，再由未適用該約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

府代為遞交給條約保存機關。 

另外，隨著港、澳回歸，港、澳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為中央對地

方的關係，但在「基本法」授權的領域中，香港和澳門可被視為單獨的主體，伴

隨著區域整合程度提高，可能會出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和港、澳同為一條約當

事者與需簽訂法律文件的情形，但一般條約通常是調整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在這

情況下，中國內地和港、澳間不能適用，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跟港、澳地區

需另用安排、協議的形式替代，簽署的法律文件在形式、名稱、生效程序和簽署

代表上等都可看出異於一般國際條約之處，又以「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

行仲裁裁決的安排」、「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為代表。 

參參參參、、、、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下港下港下港下港、、、、澳對外事務權限對中華民國台灣的啟示澳對外事務權限對中華民國台灣的啟示澳對外事務權限對中華民國台灣的啟示澳對外事務權限對中華民國台灣的啟示 

中華民國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本質和港、澳的對外事務權限不同。港、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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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一個主權國家下的領土，只是負責其國際關係的國家曾經發生轉變，因而擁

有特殊的地位，在負責其國際關係的國家授權下，得以享有某種程度的對外事務

權限。 

中華民國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則隨著台灣當政者的政策不同而歷

經多個階段的改變。兩蔣（蔣中正、蔣經國）總統時期，乃是兩政府間各自聲稱

其代表中國之中央政府，即兩政府角逐、互爭中央政府之國際法人地位；李登輝

總統晚期，改以特殊國與國的關係看待兩岸；陳水扁總統時期也是持類似的兩岸

一邊一國的觀點；現任馬英九總統上任後，又改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

精神來處理兩岸事務和國際空間問題。然在現實的政治條件下，中華民國台灣的

國際空間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影響很大，因而在形式上，和港、澳的對外事務權

限有相似之處。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華民國台灣、香港、澳門的國際空間或對外

事務權限都是依照不違反「一個中國」、「實際需求」、和「符合國際規範」等原

則，不同的是，香港跟澳門的對外事務權限是在國際性的中英、中葡「聯合聲明」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內法港、澳特區「基本法」中有明確規範的，而中華民國

台灣的國際空間則要有相當的模糊空間，讓兩岸可就同一事情作出有利於自己的

論述，而不致破壞雙方的互信與在各自統治範圍內的教條。因此，中華民國台灣

的國際空間是有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經歷了「漢賊不兩立」、「務實外交」、「烽

火外交」到「活路外交」、「外交休兵」等不同時期的政策，各有不同的作為。 

相較於「一國兩制」架構下的港、澳對外事務權限，現今中國民國台灣的國

際空間在某方面似乎還比香港、澳門要小，如我國常不能順利與其他國家簽訂貿

易、司法互助類的條約、協定，不能單獨參加一些功能性的國際組織，官方代表

出訪需低調，有時甚至無法順利成行。 

中華民國台灣的國際空間在現實國際環境下，面臨到「面子」與「裡子」的

困境。台灣的人民即便對統獨和「國家的認同」有歧異，但主政當局都一致對內

宣稱我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照理說應享有國際上獨立主權國家之地位，任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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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位不相符的正式名稱都有矮化之嫌，但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和對岸實力

差距甚大的情況下，對抗反而會招致國際空間的封鎖，相對的，若兩岸關係和緩，

我方願對簽署（加入）國際條約、參加國際組織所使用的名稱、地位做讓步，我

方仍可享有部分的國際空間。假如堅持用主權國家的名稱、地位參與國際事務，

換來的是國際孤立，空間反而更小，對地狹人稠的海島型經濟體來說，無疑是自

絕於這國際社會。相對的，秉持自主、尊嚴的原則，放棄較僵化的堅持，仍可享

有部分的國際空間，進而達到既有的目的，並強化在國際上的地位，增加自身的

籌碼。 

目前中華民國台灣在不給國際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我參與國際事務最終

決定權的前提下，可突破的簽訂或適用國際條約的空間較小，多為經濟、司法互

助類，而國際組織的空間相對較大，日前已成功獲得「世界衛生大會」的觀察員

地位，但其他的國際組織參與則有待觀察，畢竟這在兩岸要取得共識及能向各自

的人民交代實非易事，我國唯有在有自身的實力做後盾和明智的談判、領導下，

方能於突破國際空間與不矮化地位之間取得一最大公約數，並保留繼續向上提昇

國際地位的可能，相信這也是全體台灣人民所共同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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